
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黄浦区教学点变更指南 

一、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文化教育类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已设立的黄

浦区教学点关于变更的申请与办理。 

二、 事项名称 

文化教育类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分公司）变更名称/办

学场所/负责人。 

三、 办理依据 

《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教学点变

更和终止）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名称、负责人等发生变更或者

教学点终止办学的，应当报经审批机关核准后，方可办理相应手续。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应当在取得办学许可 30日内，向工商（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四、 办理机构 

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变更事项的办理机构是区教育局：由黄浦区

终身教育指导管理中心负责收件，区教育局联席审批会议审批。区教

育局下达批复文件。 

五、 办理条件 

变更后的教学点名称、办学场所、教学点负责人符合《设置标准》

的相关规定。 

六、 办理流程 



(一) 申请 

1. 申请条件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履行机构内部决

策程序，向教学点所在地区教育局提出申请，递交申请材料。 

2. 申请材料 

3. 申办材料名称 相关要求 

1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变

更（备案）登记申请表》 
勾选教学点拟变更事项 

2 

决策机构关于变更教学点

名称/办学场所/教学点负

责人的决议 

决策机构指的是营利性培训机构的董事会。 

3. 

变更名称提供：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 

由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 

4 

教学

场地 

变更教学点办学场所提供： 

4.1《办学场所情况表》 

4.2 办学场所产权证明及房

屋租赁协议 

4.3办学场所消防安全证明 

4.4 办学场所设施设备清单

及可以合法使用的证明； 

4.5 若提供餐饮服务，应提

交《食品经营许可证》、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复

印件及资格证明。 

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十一、办学场所

和设施设备： 

1.依法设立的教学点，申请设立民办培训机构，应当避

开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可能及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 

2.培训机构以自有场所办学的，应当提供办学场所的房

屋产权证明材料；以租用场所办学的，应当提供具有法

律效力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得少

于 2年。 

3.教学点实际使用的办学场所面积不少于 150平方米。

其中，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

2/3，且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少于 3

平方米。 

4.教学点招收寄宿学院的，其生均宿舍建筑面积不得少

于 6.5平方米。其中，文化教育类民办培训机构还应当

配备与寄宿学员规模相匹配的阅览、生活与运动场所。 

5.消防安全证明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建设工程消防



3.申请文书 

1)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变更（备案）登记申请表》 

2) 《办学场所情况表》 

4. 具体流程 

1) 工商名称预先核准（变更名称） 

培训机构变更教学点名称的，向工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

分公司名称变更预先核准，取得《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 网上申请 

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证明》（抽

中）、《公众聚集场所投入适用、营业前消防安全建设合

格证》。 

6.培训机构可以合法使用设施设备的证明包括但不限

于：1.购置设施设备的发票复印件；2.租用设施设备的

租赁协议。 

5 

负责

人资

质证

明 

变更教学点负责人提供： 

5.1 校长有效身份证件复印

件； 

5.2 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

（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

休）； 

5.3《上海市民办学校校长

信息表》； 

5.4无犯罪记录证明； 

5.5学历证明。 

1.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十三、教学点 

：教学点负责人任职条件参照民办培训机构校长（行政

负责人）及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执行。 

2.根据《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八/（二）校

长：专职校长（行政负责人），校长（行政负责人）除

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教学规律外，还应当具备以

下条件： 

（1）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 

（2）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70周岁。 

（3）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教育管理经

验和良好业绩。 

3.《上海市民办学校校长信息表》由曾任职学校（具备

办学许可的学历教育院校、非学历教育机构）盖章确认

或校长的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盖章确认； 



登录“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和市场管理信息平台”，

进入教学点变更模块，选择名称、教学场所、负责人、主管部门（跨

区变更教学场所的情况）变更事项，填写相关申报信息。  

3) 预约线下受理时间 

网上申请完成后，培训机构可在首页点击“信息查询”，查看教

育行政部门的预审结果。申请的办学许可信息预审通过后，可线上预

约线下递交完整材料的时间，预约时需选择或填写“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及“在拟设学校或已设学校担任的职务”。 

4)  线下递交申请材料 

机构在预约时间内，向教学点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递交申请材

料。 

5) 等待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并作出许可决定 

  审批机关收到变更申请材料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同意变更的，出具书面意见；不同意

变更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6) 领取新的《民办培训机构教学点办学许可证明》 

7) 变更分公司工商登记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应当在取得办学许可后 30日内，向工商（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分公司变更（名称、场所、分公司负责人）

手续。 

8) 完善系统信息 

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取得换发的《分公司营业执照》后，应再次



登录“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和市场管理信息平台”，完善

教学点相关信息。 

9) 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1） 培训机构上传“双证”后，系统将自动公开培训机构证

照等相关信息，公众可在查询平台上进行查询。 

（2） 培训机构获得办学许可和法人登记等相关证件后，依法

按照证件注明的办学内容和业务范围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证件必须在

培训机构公开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 

黄浦区终身教育指导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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